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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当事人可约定选择简易诉讼程序 自12月1日起，公民在参

与民事诉讼时，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一致约定选择相对普通

民事诉讼程序更为经济、方便、快捷的简易程序。这样做的

直接效果，是使诉讼时限从过去的6个月，缩短到3个月。 这

是最高人民法院18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

解释作出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司法解释赋予当事人程序选

择权，可以大大加快当事人实现自己民事权利的期限，减轻

当事人的讼累，加快诉讼财产的流转速度。黄松有介绍说，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期限

为6个月，这对于诸如因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急切需要抢救治

疗费用的当事人来说，显得过于漫长。如果当事人在自愿的

基础上选择简易程序，就可以在3个月内解决纠纷。 “程序

选择权的行使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黄松有强调。司法解释

对选择简易程序的条件、范围等规定了3条必要的限制：必须

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为防止当事人双方在民事诉讼中恶

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必须经

人民法院同意；如果未经当事人一致同意，人民法院不得以

职权将普通程序转化为简易程序。 据黄松有介绍，目前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占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总数

的71％，个别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达到90％。而我国现行民事

诉讼法关于民事简易程序的规定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基层人民



法院审理简单民事案件的需要。黄松有说，出台这个司法解

释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方便人民群众打官司，统一和规范各

地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具体做法，切实保

护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最高法司法解释

规定：写诉状确有困难可口头起诉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

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诉状又确有困难的，可

以将自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相关证据等以口头表述

的方式起诉。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18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

有表示，诉讼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

权利，不能因当事人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等原因而被剥夺和

限制。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及边远山区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不

高，有的因文化水平所限不能书写起诉状，有的孤寡老人以

及肢体残疾人受自身条件限制，也不能书写诉状，他们一般

也没有经济能力委托他人代写诉状或代理诉讼。因此，司法

解释规定可以口头诉讼是必要的，是符合我国经济与文化发

展实际情况的，也是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必然要求。 司法解

释规定，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

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

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

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捺印。 法院审理简单

民事案件将一次开庭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18日公布的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民事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审结，并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司法解释把一次开庭和当庭宣判确

立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一般原则，对于减轻当事



人的讼累，加快涉讼财产的流转速度，防止“人情”等不当

干扰，及时公正裁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从两个方面

阐述了司法解释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一次开庭”

可以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出庭参加诉讼是当事人进

入诉讼程序后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活动，如果以一次开庭为原

则，可以使当事人提高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的主动性，同

时也可以加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庭审质量。其次，

“当庭宣判”将对法官自身的素质和法官的职业化程度提出

更高的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诉讼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

干扰，增加法庭审理的透明度。 “以一次开庭和当庭宣判为

原则，丝毫不能以牺牲公正换取效率。”黄松有说，司法实

践中应当避免单纯以当庭宣判率作为衡量审判工作的唯一标

准，而是应当以案件裁判的质量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简单

民事案件开庭不用发传票 可以捎口信传唤当事人 人民法院在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个案件

都发传票。原告起诉后，法院可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和证人。 这是最高人民

法院18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

规定。 “采取形式多样的传唤方式更符合简易民事案件自身

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说，我国东部沿海和

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沿海地方可以采取传真或

电子邮件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传唤，而西部和一些经济欠发达

地区则可以通过逢集遇会时捎话带口信等方式传唤。司法解

释这样规定能够适应当前广大农村老百姓解决纠纷的特点，

便于用简便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另外，随时传唤可以避免传

票传唤所产生的距离感，使老百姓的诉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



的互动更加协调，共同促进民事诉讼的进程。 不过，黄松有

强调，任何形式的方便和快捷绝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来换取，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防止简便传唤的滥用。简便

传唤由于未采取传票方式，所以如果没有被传唤人的承认或

相关证明，不能让当事人承担传票方式传唤的法律后果。 为

了统一和规范简便传唤的后果，司法解释对简便传唤的后果

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

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

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不得作为原告撤诉和人民法院缺席判

决的根据。 “这就能够防止法官对审判权的滥用。”黄松有

说。 文章出处：千龙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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